
本
教

育
訓

練
教

材
檔

案
內

容
版

權
係

屬
本

署
所

有
 

如
有

需
求

敬
請

來
文

向
本

署
提

出
申

請
 



2023年 06月版

針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進行授課與說明，其主要分為：

「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及「使用許可」三種，並針對「應經申

請同意」及「使用許可」制度執行進行說明。

1.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

3.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制度架構介紹

2. 國土計畫應經申請同意審查   

    規定架構介紹

Basic Lecture
應經申請同意及
使用許可制度

課程說明

P.02

P.10 P.04

課程大綱

• 應經申請同意：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審查土地

使用管制內容為主，經審查同意後係變更使用地為許可用地（應）。

• 使用許可：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如範圍屬「國土保安

用地」或「海洋資源地區」，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核發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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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申請機制

現行非都市土地係依據區域計畫內之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劃定使用分區

並編定使用地後進行管制。實務上則以使用地編定類別為主、使用分區為輔作為土

地使用管制之基礎，包括下列方式：

( 一 ) 依照使用地編定類別進行容許使用：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

附表 1 規定各種使用地類別得免經申請許可使用細目，及需經相關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從事允許土地使用。

( 二 ) 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既有使用地編定類別容許使用項目未符需求，於原使用

地分區範圍內，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辦理。

( 三 ) 辦理使用分區變更（開發許可）：依據「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土地使用分區變更面積達一定規模，應擬具開發計畫申請辦理分區

變更。

一、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申請容許使用符合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規定

開發規模
一定規模以下 申請變更編定

申請開發許可一定規模以上

非都市土地開發利用

1. 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申請容許使用，依許可項目進行
土地使用。

2. 開發規模一定規模以下申請用地變更編定，依興辦事業計畫內
容使用。

3. 開發規模一定規模以上申請開發許可，辦理使用分區及用地變
更編定，依開發計畫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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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非都市土地使用應依據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進行

使用。且申請程序並依據使用之性質及規模，分為「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

同意」及「使用許可」等 3 種。

( 一 ) 依據「容許使用」項目進行使用

非都市土地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並依使用性質及規

模進行申請；且不能因為開發利用需求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 二 ) 國土功能分區有調整需求

如國土功能分區有調整需求，應透過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

計畫檢討後始得調整。

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重大公共設施或
公用事業計畫

性質特殊 一定規模
以上

一定規模以下
且性質不特殊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依容許
使用

變更
使用

劃定使用分區
編定使用地

使用分區變更
(開發許可)

使用地變
更編定

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使用

同意使用不核准使用

駁回 開發利用

應經申請
同意使用

免經申請
同意使用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繳交國土保育
費及影響費

公共設施用地完成
分割、移轉登記

使用許可開發許可 免經同意容許使用

應經申請容許使用+
使用地變更編定

申請使用許可

使用許可審議

核准使用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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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土計畫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架構介紹

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

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辦理應經申請同意之適用情形

( 一 )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 ) 容許使用情形表，就使用項目及其細

目於前開國土功能分區各分類中訂定有「免經申請同意」( ● )、「應經申

請同意」( ○ ) 及「不允許使用」( ╳ ) 等使用情形。

( 二 ) 屬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應向地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

使用項目 細目 國 1 國 2 農 1 農 2 農 3
農 4

城 2-1 城 3
非原 原

文化設施

博物館 ╳ ╳ ╳ ╳ ╳ ○ ○ ○ ○

藝文展演場所 ╳ ╳ ╳ ╳ ╳ ○ ○ ○ ○

電影放映場所 ╳ ╳ ╳ ╳ ╳ ○ ○ ○ ○

其他文化設施 ╳ ╳ ╳ ╳ ╳ ○ ○ ○ ○

§20.21 §23- Ⅱ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分

  
類

第一類

第二類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免經申請同意
使用項目

應經申請同意
使用項目

禁止或限制
使用

強度管制其他必要分類

城鄉發展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二、應經申請同意申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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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簡政便民之申請書件與審查程序

考量應經申請同意案件為非屬性質特殊且係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申請書圖文

件及審查程序以簡政便民為原則。

( 二 ) 強化機關之審查效率

以審查表方式審查，各項審查對應明確之府內主責機關（單位），勾選完成即

得准駁，並保留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審查之彈性。

審查事項係以客觀事實判斷為主，如：文件是否具備、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與否，減少行政機關需價值判斷或裁量空間。

( 三 ) 明確區分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分工

如屬其他目的事業法令已審查事項(滯洪設施、不得建築區位)，避免重複審查，

原則回歸其他目的事業法令辦理 ( 農業發展條例、水利法、水土保持法、建築

技術規則等 )。

與興辦事業計畫、環評、水保等有關審查採平行審查方式，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作為准駁前，僅需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之意見文件。

無須待完成回饋金、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等事項即得變更使用地。

三、應經申請同意審查制度設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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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辦理流程說明

申請人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

定檢具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按同意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將使用地變更結果及註記資訊等

資料登載於應經申請同意審查作

業及書作查詢系統。

需補正者，通知申

請人於30日內補正

，得申請展期，並

於2次為限。屆時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

全者，應予駁回。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發同意

有關機關

環境保護、水利

(水土保持)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   查

1.跨越二直轄市、縣(市)由申請使

用所占面積較大者會同其他縣

   (市)審查。

2.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實地會勘

或審查。

3.受理申請後，於30日內審查完

竣(會同其他縣市或組成專案小

組者，於90日內審查完竣)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有關機關

副知

徵詢意見

通知

申請人

申
請

審
查

同
意
後
應
辦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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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機關：屬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執行，故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統
一受理、審查及核准。申請案件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巿、縣 ( 巿 ) 行政轄區或海域管轄範
圍者，申請人應分別向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並由申請使用所占面積較大之
直轄巿、縣 ( 巿 ) 會同其他直轄巿、縣 ( 巿 ) 主管機關審查後，會銜同意。

申請
階段

審查項目以「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為主（如：強度、通行機能、綠地、緩衝綠帶或設施、
必要性服務設施、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事項等），以查核表會辦各單位審查。

審查內容

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 機關審查

土地使用強度
國土計畫
主管單位

申請使用強度是否未逾上限 □是  □否

緩衝綠帶或設施
國土計畫
主管單位

是否於基地邊界設置至少 1.5m 寬緩
衝綠帶或緩衝設施

□是  □否

保留徵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有關機關之機制，作為後續提醒申請人同意後之應辦事項
( 如是否需擬具興辦事業計畫、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是否需擬具出流管制計畫等 )。

其他注意事項

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 機關審查 備註

環保單位 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是  □否
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應將
其他注意事項載於同意函及副知
有關機關，並請有關機關如有本
規則應廢止情形者，應通知直轄
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

水利 ( 水保 )
單位

是否需擬具出流管制計畫書
或水土保持計畫。

□是  □否

●使用地變更：同意後統一由主管機關將使用地變更結果、註記資訊等資料登載於應經
申請同意審議作業及書件查詢系統。後續則透過審議作業及書件查詢系統界接同步更
新使用地範圍地籍變動情形。

●計畫管制及平行審查：經同意案件使用管制應依同意之使用計畫書辦理，不得作為其
他使用項目及其細目使用。其他目的事業法規另有規定者應依各該有關法規規定辦理。

審查
階段

同意後
應辦理
事項

應經申請同意審查規定架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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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申請同意案件近似於現行區域計畫法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

機關及有關機關許可」（容許使用）或「變更編定案件」，未來差異點說明如下：

（一）審查機關

目前非都土地容許使用案件（應申請許可使用）係由申請人向「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至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應由申請人研擬興辦事業計畫，

由「變更前、後使用地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未來原則由「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受理應經申請同意申請

書及使用計畫書，並會辦有關機關審查同意。

（二）審查內容

變更編定案件區分為興辦事業計畫階段及使用地變更編定階段，其中興辦事

業計畫階段應由興辦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事業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

土地區位或面積規模等予以審查，於核准前徵得變更前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環境敏感地區）同意；使用地變更編定階段則由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 ( 地政單位 ) 依非都市地變更編定審查表會辦有關單位審查，山坡地變

更編定案件則應組專案小組進行審查。

未來應經申請同意案件則以審查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 如使用強度、通行機

能、綠地、緩衝綠帶或設施、必要性服務設施及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等 ) 為主，保留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審查。

（三）使用地變更

容許使用案件係於原使用地編定類別下使用，不涉及變更使用地編定類別；

興辦事業計畫經審查同意後，依據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應變

更使用地編定類別。

未來於國土計畫法下，應經申請同意案件經審查同意後，係變更使用地為許

可用地（應），並登載於「應經申請同意審議作業及書件查詢系統」，後續

於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上註明。 

五、應經申請同意及現行使用地變更編定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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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區域計畫法

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 國土計畫法

應經申請同意案件
興辦事業計畫階段 變更編定階段

審查機關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 ( 地政單位 )

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審查內容

1. 事業計畫之可行性、

必要性、土地區位或

面積規模。

2. 核准前徵得變更前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同意 ( 環境敏感

地區 )。

1. 依非都市地變更編定

審查表會辦有關單位

審查。

2. 山坡地變更編定案件

應組成專案小組進行

審查。

1.「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強度、通行機能、綠

地、緩衝綠帶或設施、

必要性服務設施及環境

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

事項）為主。

2. 徵詢有關單位（興辦事

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環保、水利（水保））

確認各該主管法規其他

注意事項。

3. 必要時由府內有關單

位得組成專案小組實

地會勘或審查。

同意後

應辦事項

由申請人檢具變更編定

申請書及興辦事業計畫

核准文件等向直轄市、

縣（市）政府地政單位

申請變更編定。

由地政單位通知地政事

務所辦理異動登記，並

於土地參考資訊檔註記

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等資料。

主管機關同意後將使用地

變更結果及註記資訊等資

料登載於應經申請同意審

議作業及書件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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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制度架構介紹

依國土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略以：「於符合第 21 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

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及第 23 條所研訂之應經

申請同意、免經申請同意、禁止或限制使用之使用項目分類為基礎，訂定申請使用

許可之一定規模或性質特殊之認定標準。

一、應辦理使用許可之適用情形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容許使用情形表，屬應經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同意使用「○」，如達本法第 24 條規定之一定規模以上或屬性質特殊者，須申

請使用許可。

二、使用許可申請對象

國土功能分區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分類

第一類 第二類 其他必要分類

容許使用項目

免經申請同意
使用項目

應經申請同意
使用項目

禁止或限制
使用

強度管制

§20.21

§23- Ⅱ

一定規模以上 性質特殊

使用許可

§24~31

2 公頃 5公頃

使用
項目

細目 國 1 國 2 農 1 農 2 農 3
農 4

城 2-1 城 3
非原 原

文化
設施

博物館 ╳ ╳ ╳ ╳ ╳ ○ ○ ○ ○

藝文展演場所 ╳ ╳ ╳ ╳ ╳ ○ ○ ○ ○

電影放映場所 ╳ ╳ ╳ ╳ ╳ ○ ○ ○ ○

其他文化設施 ╳ ╳ ╳ ╳ ╳ ○ ○ ○ ○

( 一 ) 需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項目，達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通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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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需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項目，達規模應申請使用許可（例外情形）

部分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項目，考量其大規模使用對外產生

之交通、公共設施…等外部性有一定程度之衝擊，故其使用面積達一定規模仍

應申請使用許可。

使用項目 細    目 使用許可規模

住宅 住宅 國 / 農 / 城：2/3/5 公頃

零售設施
綜合商品零售設施、一般零售設施、特種零
售設施

國 / 農 / 城：2/2/5 公頃

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國 / 農 / 城：2/2/5 公頃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辦公處所 事務所、農 ( 漁 ) 團體辦公廳舍及相關設施

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金融保險設施、健身服務設
施、娛樂服務設施、特種服務設施

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旅館、一般旅館 國 / 農 / 城：2/2/5 公頃

工業設施及
工業社區

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 國 / 農 / 城：2/2/5 公頃

使用項目 細    目 備註

填海造地 填海造地
指於海域進行築堤、排水、填土及
造陸之行為

油 ( 氣 ) 設施 石油煉製及其必要附屬設施 屬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

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採礦、石油、天然氣採礦

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採取土石、土石採取廠房暨
產品加工之設施…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殯葬設施 公墓、殯儀館、火化場

廢棄物清除處 設施
一般廢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限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廢棄物封閉
掩埋場及廢棄物焚化處理廠

( 三 ) 需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項目，屬「性質特殊」，無論規模應申請使用

許可

考量使用性質特殊之申請案件具有擾動重要自然資源地形地貌、產生環境生態

污染外部性…等疑慮，無論使用規模均應申請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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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許可申請程序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之使用原則

從事一定規模或性質
特殊之土地使用

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議之案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之案件

地方主管機關
併同查核意見，30日內核

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申請人
依審議規則規定檢附書

圖文件內容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通知申請人繳納審查費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於期限內辦理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

通知限
期補正

不予
受理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核發使用許可

申請人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公開展覽

不予許可

●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
、移轉登記

●繳交國土保育費及繳交
影響費

●使用地變更

辦理海岸管理
審查作業

辦理水土保持規劃
書審查作業

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

本法§21

本法§26

不符合屆時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作

本法§24

本法§25

30日內

30日內補正

 本法
§28
§29

本法§24
第1項

本法§24
第3項

本法§24
第5項

使用許可子法

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
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查費
收費辧法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公開展覽與
公聽會及陳述意見處理辧法

使用許可國土保育費及
影響費收費辧法

使用許可案件經許可後之程序
及相關事項辦法

使用許可程序辦法

使用許可審議規則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提送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地方主管機關
審查受理要件

使用許可案件從申請人提出申請至審議通過後核發使用許可，及許可後應完成相

關事項，有關程序訂於本法第 24 條至第 29 條規定，案涉有關子法如下表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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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依據 相關規定 子法

第 24 條 申請人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

用應申請使用許可

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

使用許可認定標準

第 26 條 申請人應依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規定之書圖文件

內容、格式申請使用許可

使用許可審議規則

第 25 條 申請人依使用許可程序辦法相關規定（辦法程

序、受理要件、審議方式及期限）提出申請，

並訂有計畫變更、失效或廢止條件等相關規

定。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程序辦法

第 24 條

第 5 項

第 25 條

第 31 條

受理使用許可申請後，申請人依規定應繳納審

查費，主管機關應於審議前辦理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倘申請案涉及國家機密、秘密事項或限

制、禁止公開者，不適用公開展覽等公告周知

之規定。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查費收費辦

法 (108.11.29 發布 )

●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公開展覽與

公 聽 會 及 陳 述 意 見 處 理 辦 法

(108.11.29 發布 )

第 27 條

第 28 條

第 29 條

使用許可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

可案件，並將許可計畫書圖、文件進行公開展

覽。

使用許可後，申請人應繳交國土保育費及影響

費，並應執行相關義務負擔事項，其許可後之

程序、作業方式、負擔等相關事項，申請人應

依相關辦法辦理。

●使用許可案件經許可後之程序及

相關事項辦法

●使用許可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收

費辦法

第 30 條 屬填海造地之使用許可，申請人應於期限內依

有關辦法提出造地施工計畫。

填海造地施工管理辦法 (110.5.24

發布 )

本
教

育
訓

練
教

材
檔

案
內

容
版

權
係

屬
本

署
所

有
 

如
有

需
求

敬
請

來
文

向
本

署
提

出
申

請
 



14

四、使用許可及現行開發許可之差異

非都市土地開發案件，經核准開發許可後，應配合辦理變更使用分區。

區域計畫法第 15-1 條
開發
許可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後，不涉及變更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
國土計畫法第 24條

使用
許可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8-1 點，開發許可申請案僅就開發

殯葬…等鄰避型設施，由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召開聽取陳情民眾或團

體意見會議，並由申請人研擬回應意見，提報區委會審議時一併檢附。

開發
許可

各類型申請案經審查符合受理要件後，應於審議前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

公聽會。
使用
許可

開發許可應向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申請，並報經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審議許可，面積規模 30 公頃以下者，另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委辦直

轄市、縣 ( 市 ) 政府代為許可審議核定。

開發
許可

依國土功能分區而有不同許可機關，除本法第 24 條但書情形外，原則

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為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國土保育地區

及海洋資源地區為內政部。

使用
許可

國土計畫法第 24條

( 一 ) 不得任意變更分區

( 二 ) 強化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 三 ) 審議機關權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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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開發許可後，辦理分區或用地變更前，向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繳

交開發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
開發
許可

申請人於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後，於使用地變更前，應分別向中央

主管機關繳交國土保育費及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繳交影響費。使用
許可

區域計畫法第 15-3 條

國土計畫法第 28、29 條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與原區域計畫核准
之開發許可銜接管理機制

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未來於國土計畫將轉換為使用許可，並以原許

可開發計畫之使用配置、項目及強度 ，作為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爰使用許可相關子法將針

對開發許可轉為使用許可之銜接訂有相關之規定：

1. 使用許可程序辦法
(1) 原開發許可之效力 ( 計畫廢止、失效 )

(2) 原開發許可之變更

2. 使用許可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收支運用辦法
針對使用許可制度實施後尚未繳交影響費之開發許可案，其影響費繳交機制應訂有銜接之

規定 ( 含費用計算、繳費期限、是否適用新制定期回報及返還規

定等 )。

3. 使用許可案件經許可後之程序及相關事項辦法
申請人於獲准開發許可後尚未完成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

異動登記、公共設施用地移轉及申請水土保持計畫等應辦事

項者，轉換為使用許可應負擔義務之銜接方式 ( 含程序、期

限、項目等 )。

( 四 ) 新增國土保育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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